江门市职业卫生检测中心记录格式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MZJ/CX0301/V3.0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委托检测合同书



(本合同不作为检测凭证)

	受委托单位
	江门市职业卫生检测中心
	受理人
	
	受理时间
	

	委托方信息
	委托单位
	

	
	组织机构代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-□

	
	地  址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
	邮  编
	
	传真
	

	
	经济类型
	
	行业
	

	
	企业规模 1大□ 2中□ 3小□ 4不祥□

	采 样 类 别
	□定点采样    □个体采样    □长时间    □短时间

	采 样 方 法
	GBZ159-2004

	检 测 项 目
	□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：○非金属类；○金属类。

□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：○总尘浓度；○呼尘浓度。粉尘种类：

□工作场所物理性有害因素：○噪声；○高温；○振动；○非电离辐射；○电离辐射

□其他：

	报告
	交付方式
	自取（  ）    挂号邮寄（  ）    特快专递（  ）    送达（  ）

	
	报告份数
	（壹）份

	约定说明：

1、 检测具体项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，并以现场检测或采样记录为准。

2、 检测布点根据现场情况及检测规范确定，并按规定的标准收费；委托单位领取检测报告之前应先缴交检测费用。

3、 预计检测报告完成时间：自采样当天十个工作日。

	委托方承诺


	委托方对向承检方提供的一切资料、数据的真实性负责，已详细阅读检测须知并对本合同的所有内容予以认可，支付检测费用，并提供一切必须的合作。

委托单位签字：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承检方承诺
	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正确执行标准等技术规范，确保检测结果的科学、公正，为客户的技术、资料数据严格保密，保护客户的所有权。

代表签字：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1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委托方及承检方各执一份；

2、更改检测要求必须由委托单位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；

3、除非另有约定，费用未付清，本中心有权拒发检测报告；遇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，本中心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合同。

4、查询电话：（0750）3160770   传真：（0750）3191118      地址：江门市江华一路2号之1
2009年12月01日生效


